
保单编号：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保障年期 至100岁

缴付保费年期 由2岁至12岁(10年)

基本保障额 200,000.00美元

推广优惠额外保障 于首15年获200,000.00美元额外保障;

(为严重疾病保障下的主要严重疾病及身故提供保障)

基本计划的每年保费 3,694.00美元

基本计划的保费总额 36,940美元于12岁

预期现金价值 1,110,539美元于65岁 (于现时假设基础下)；根据保证现金价值82,376美元及非保证终期红利1,028,163美
元
($1,110,539 / $36,940 = 3,006%)

严重疾病保障

最高可达60,000美元；包括41种早期疾病早期疾病

最高可达50,000美元；包括30种原位癌／初期癌症原位癌／初期癌症

于25岁前最高可达50,000美元； 包括10种儿童严重疾病儿童严重疾病

于第1至15保单年度: 最高可达400,000美元*；包括57种主要严重疾病主要严重疾病

于第16保单年度或以后: 最高可达200,000美元；包括57种主要严重疾病

*包括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

多次危疾保障 于85岁前最高可达800,000美元；包括癌症、心脏病及中风

持续癌症现金津贴 于85岁前最长可达180个月2,000美元的每月收入

爱共享额外子女保障 你的子女可享额外40,000美元主要严重疾病保障

身故保障总额 于65岁最高可达1,229,163美元 (于现时假设基础下); 已包括1,000美元的身故现金津贴

国际专业医疗网络 包括「美国专科医生提供第二医疗意见」及「安排赴美国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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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附注：
以上只概括说明阁下基本计划的主要利益(按标准保费表计算)及推广优惠：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并未将其他附加保障计算
在内，且假设阁下已全数支付应缴保费，而保单未曾支付任何保障及从无任何保单债项，及于保障年期内从无更改基本保障额。

n

严重疾病保障：

上列早期疾病的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的30%，同一受保人就部份早期疾病于本公司可获之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个别限额。「需进
行手术之脑血管瘤」的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的50%。「青光眼手术」的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的10%且同一受保人于本公司可获
的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5,000美元。就「冠状动脉的血管成形术及其他冠状动脉的血管手术」的赔偿最多为两次且同一受保人于本
公司可获的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50,000美元。

n

上列原位癌／初期癌症的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的30%且最多可就两种不同的原位癌／初期癌症获赔偿各一次。同一受保人于本公
司可获的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50,000美元。

n

上列儿童严重疾病的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的30%，同一受保人于本公司可获的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50,000美元。n

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严重疾病（主要严重疾病除外）而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到100%基本保障额，获支付之赔偿金额
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非保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取其较高者，惟须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
重疾病保障。

n

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主要严重疾病（癌症、心脏病及中风除外），获支付之赔偿金额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非保证终期红利的
总和，扣除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取其较高者，惟须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

n

在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前，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获支付之赔偿金额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非保
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取其较高者。

n

在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或以后，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获支付之赔偿金额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
非保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取其较高者，惟须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

n

多次危疾保障：

在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前，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多次危疾保障将获支付最多四次，若果受保人并
没有行使预先支付权益，每次之赔偿金额将按以下厘定：

n

(a) 多次危疾保障之第一、第二及第三次索偿: 基本保障额的100%

(b) 多次危疾保障之第四次索偿: 若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是因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及中风而导致，赔偿金
额为基本保障额的100%扣除任何因严重疾病(主要严重疾病除外)而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否则赔偿金额为基本保障额
的100%。

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后，若受保人其后被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受保人必须由该癌症、心脏病
或中风之确诊日起计生存最少十四天，才能获多次危疾保障之赔偿。

n

当严重疾病保障因主要严重疾病或多次危疾保障作出赔偿后，若受保人其后被确诊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其后的癌症、心脏
病或中风的多次危疾保障赔偿会受以下限制所限：

n

(a) 该癌症、心脏病或中风之确诊日期必须与紧接前次的主要严重疾病之确诊日期相距一年或以上；及
(i) 该癌症之确诊日期必须与紧接前次的癌症之确诊日期相距三年或以上，除非受保人行使预先支付权益

(ii) 若受保人行使预先支付权益，该癌症之确诊日期必须与紧接前次的主要严重疾病之确诊日期相距一年或以上，及正接受癌
症治疗，而该次的多次危疾保障赔偿则会减半。预先支付权益只能行使一次。

于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或以后，多次危疾保障将会终止。n

有关等候期及其他保障限制的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n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建议书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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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附注：

持续癌症现金津贴

在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前，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癌症及正接受持续的癌症治疗，受保人可获支付相等于1%基本保障额的
额外每月收入，最长可达180个月，并须每六个月提供相关证明。持续癌症现金津贴将于受保人八十五岁的保单周年日或受保人身
故时(以较早者为准)终止。

n

爱共享额外子女保障

如受保人子女于出生三十天起至该受保人子女十八岁生日前，如受保人子女被确诊患上主要严重疾病，受保人可获支付相等
于20%基本保障额的额外赔偿。同一受保人子女于本公司可获的总赔偿金额不会超过125,000美元。受保人子女必须由该主要严重疾
病之确诊日起计生存最少十四天，才能获爱共享额外子女保障之赔偿。

n

身故保障

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前，身故保障的总赔偿金额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非保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
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取其较高者，惟须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加上1,000美元的身故现金津贴。

n

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后及本保单生效期间，身故保障的总赔偿金额为1,000美元的身故现金津贴。n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前适用。现金价值乃保证现金价值及非保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任何保
单债项。

n

本公司将由保单第五个保单周年起于每个保单周年公布适用的终期红利，并将于以下最早发生的情况时获得支付：（1）保单终止
或（2）受保人经确诊患上严重疾病而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首次达到100%基本保障额。终期红利只会支付一次。

n

n 现时假设基础下的非保证终期红利乃根据本公司现时假设投资回报而计算，该金额并非保证。终期红利并不是永久附加于保
单，实际获发的终期红利可能随时因不同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表现及退保情况而高于或低于以上所列的数目。在某些情况
下，非保证终期红利可能为零。终期红利之检讨及调整将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公司亦有权比每年一次更频密检讨及调整终期红
利。为提供稳定的终期红利金额，本公司有可能将数年的实际经验平稳化。本公司保留绝对的酌情权决定公布终期红利之频率及
终期红利金额。
本产品涉及重大部份为波动性较高的投资，如股票、商品及房地产等。终期红利的实际金额有可能受所投资的资产价格波动影响
以致高于或低于以上所列的数目。于不利的投资市场情况下，终期红利可能相对之前公布的终期红利大幅下调。

n

其他

如受保人被确诊患上严重疾病（主要严重疾病除外），确诊后紧接之保费到期日起计12个月所需缴付的基本计划的保费将被豁
免。

n

如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到100%基本保障额，所有其后所需缴付的基本计划的保费将被豁免。n

有关本计划的详情及国际专业医疗网络的相关收费资料，请参阅保单条款。n

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

「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只适用于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递交之保单。n

「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于保单首15个保单年内提供相当于「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之基本保障额的100%的额外主要
严重疾病/身故保障。

n

如减低「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之基本保障额，此额外保障的保障额亦会按比例调整。「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不设
现金价值，并于（1）「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终止时、（2）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时或（3）保单
第15个保单周年日时终止，以较早者为准。

n

如保单符合指定条件，此额外保障更会提供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让阁下可于无需提供满意投保资料的情况下购买一份全新之严重
疾病保单。有关「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及其保证将来可保权益的详情可参阅产品册子及保单条款。

n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建议书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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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疾病保险
利益说明文件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重要事项：此文件仅概括说明阁下保单的预计现金价值及身故保障，旨在显示任何非保证金额的比重，并阐释在指定情
景下非保证金额的变动情况。然而却绝不影响保单合约内所订明的条款及条件。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建议书摘要
非吸烟者女性 2 岁VIP女士

保障摘要
保单货币: 美元

保障项目 保费结构保障年期缴付保费年期投保时投保时保障额

平衡保费每年保费 保证保费

基本计划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PS500P10)

是98 年10 年3,694.00200,000.00 否

附加保障
推广优惠：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
障 (PS500U1R)

不适用15 年不适用不适用200,000.00 不适用a)

投保时每年总保费： 3,694.00 美元 (28,813.20 港元^)
===============

^按假设港元／美元兑换率7.800计算。此兑换率只供参考，请浏览本公司网页以查询最新之兑换率。

附注：

n 本公司有权在供款到期日前的每次续期时更改所有在同一级别的受保人之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续期保费。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书编号 : 
列印日期: 03/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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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疾病保险
利益说明文件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投保时保障额：200,000.00美元

基本计划 – 说明摘要 （现时假设基础）

现金价值 身故保障

保单年度 缴付保费 非保证金额 非保证金额

终期红利 总额终结 总额 保证金额 终期红利 总额 保证金额

1 3,694 0 0 0 201,000 0 201,000
2 7,388 0 0 0 201,000 0 201,000
3 11,082 554 0 554 201,000 0 201,000
4 14,776 887 0 887 201,000 0 201,000
5 18,470 1,293 2,145 3,438 201,000 2,145 203,145

10 36,940 5,910 4,916 10,826 201,000 4,916 205,916
15 36,940 12,929 11,672 24,601 201,000 11,672 212,672
20 36,940 22,164 19,812 41,976 201,000 19,812 220,812
25 36,940 36,940 41,274 78,214 201,000 41,274 242,274
30 36,940 40,634 67,674 108,308 201,000 67,674 268,674

65 岁 36,940 82,376 1,028,163 1,110,539 201,000 1,028,163 1,229,163
75 岁 36,940 105,925 2,185,636 2,291,562 201,000 2,185,636 2,386,636
85 岁 36,940 132,134 4,698,832 4,830,966 201,000 4,698,832 4,899,832
100 岁 36,940 145,174 13,787,656 13,932,830 201,000 13,787,656 13,988,656

以上摘要说明：请参考说明部份。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书编号 : 
列印日期: 03/10/2021

202102a. MC  5 / 8[第6页续]



严重疾病保险
利益说明文件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投保时保障额：200,000.00美元

下表旨在说明在悲观及乐观情景下对现金价值的影响。这两种情景是分别假设投资回报低于及高于本公司现
时预计的投资回报，并假设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维持不变而计算的金额。此两种情景并不代表实际投资回报的
上限和下限，实际支付的非保证金额或会比所示者较高或较低。以下情景仅用以表达因应本保单的投资政策
及目标而对本公司预计回报可能引致的差异，只作参考用途。

基本计划 –现金价值– 不同投资回报下的说明

现金价值

悲观情景 乐观情景

非保证金额保单年度 缴付保费 非保证金额

总额 保证金额 终期红利 总额 终期红利 总额终结

3,694 0 0 0 0 01
7,388 0 0 0 0 02
11,082 554 0 554 0 5543
14,776 887 0 887 0 8874
18,470 1,293 2,013 3,306 2,283 3,5765

36,940 5,910 4,082 9,993 5,864 11,77510
36,940 12,929 8,369 21,298 15,748 28,67715
36,940 22,164 12,145 34,309 30,110 52,27420
36,940 36,940 21,616 58,556 69,633 106,57325
36,940 40,634 30,298 70,932 125,480 166,11430

36,940 82,376 311,180 393,556 2,981,270 3,063,64665 岁
36,940 105,925 575,204 681,129 7,400,187 7,506,11275 岁
36,940 132,134 1,067,117 1,199,251 18,668,854 18,800,98885 岁
36,940 145,174 2,478,072 2,623,246 70,100,042 70,245,216100 岁

以上摘要说明：请参考说明部份。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书编号 : 
列印日期: 03/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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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疾病保险
利益说明文件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投保时保障额：200,000.00美元

下表旨在说明在悲观及乐观情景下对身故保障的影响。这两种情景是分别假设投资回报低于及高于本公司现
时预计的投资回报，并假设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维持不变而计算的金额。此两种情景并不代表实际投资回报的
上限和下限，实际支付的非保证金额或会比所示者较高或较低。以下情景仅用以表达因应本保单的投资政策
及目标而对本公司预计回报可能引致的差异，只作参考用途。

基本计划 –身故保障– 不同投资回报下的说明

身故保障

悲观情景 乐观情景

非保证金额保单年度 缴付保费 非保证金额

总额 保证金额 终期红利 总额 终期红利 总额终结

3,694 201,000 0 201,000 0 201,0001
7,388 201,000 0 201,000 0 201,0002
11,082 201,000 0 201,000 0 201,0003
14,776 201,000 0 201,000 0 201,0004
18,470 201,000 2,013 203,013 2,283 203,2835

36,940 201,000 4,082 205,082 5,864 206,86410
36,940 201,000 8,369 209,369 15,748 216,74815
36,940 201,000 12,145 213,145 30,110 231,11020
36,940 201,000 21,616 222,616 69,633 270,63325
36,940 201,000 30,298 231,298 125,480 326,48030

36,940 201,000 311,180 512,180 2,981,270 3,182,27065 岁
36,940 201,000 575,204 776,204 7,400,187 7,601,18775 岁
36,940 201,000 1,067,117 1,268,117 18,668,854 18,869,85485 岁
36,940 201,000 2,478,072 2,679,072 70,100,042 70,301,042100 岁

以上摘要说明：请参考说明部份。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书编号 : 
列印日期: 03/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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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疾病保险
利益说明文件

万通保险保单建议书
VIP

(女性 / 非吸烟 / 2岁)

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

投保时保障额：200,000.00美元

说明
上列乃概括说明阁下基本计划的主要利益(按标准保费表计算)，并未将保障摘要所列之附加保障（如适用者）计算在内，且假设阁
下已全数支付应缴保费，而保单未曾支付任何保障及从无任何保单债项，及于保障年期内从无更改基本保障额。如欲得悉更多资
料，或索取更详尽的建议书，请与本公司或阁下的保险中介人联络。

n

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前，身故保障的总赔偿金额为（1）100%基本保障额及非保证终期红利的总和，扣除
任何保单债项或（2）现金价值，取其较高者，惟须扣除任何已支付之严重疾病保障，加上1,000美元的身故现金津贴。

n

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后及本保单生效期间，身故保障的总赔偿金额为1,000美元的身故现金津贴。n

本公司将由保单第五个保单周年起于每个保单周年公布适用的终期红利，并将于以下最早发生的情况时获得支付：（1）保单终止
或（2）受保人经确诊患上严重疾病而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首次达到100%基本保障额。终期红利只会支付一次。

n

n 现时假设基础下的非保证终期红利乃根据本公司现时假设投资回报而计算，该金额并非保证。终期红利并不是永久附加于保
单，实际获发的终期红利可能随时因不同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表现及退保情况而高于或低于以上所列的数目。作为例
子，在不同投资回报下的说明中展示了因本公司现时假设的投资回报转变而对现金价值及身故保障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某些情况
下，非保证终期红利可能为零。终期红利之检讨及调整将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公司亦有权比每年一次更频密检讨及调整终期红
利。为提供稳定的终期红利金额，本公司有可能将数年的实际经验平稳化。本公司保留绝对的酌情权决定公布终期红利之频率及
终期红利金额。
本产品涉及重大部份为波动性较高的投资，如股票、商品及房地产等。终期红利的实际金额有可能受所投资的资产价格波动影响
以致高于或低于以上所列的数目。于不利的投资市场情况下，终期红利可能相对之前公布的终期红利大幅下调。

n

由于金额被调整为整数，上列保费总额或会与应缴保费总额稍有出入。n

悲观情景是假设年度化投资回报率比现时预期每年下跌约1.75%；乐观情景是假设年度化投资回报率比现时预期每年上升约1.75%。n

当检视以上说明的金额时，应留意未来生活成本很可能因通胀而上调。n

汇率会不时变动。因此，如保单货币并非当地货币或你缴款的货币，你将承受汇率风险。n

「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只适用于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递交之保单。n

「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于保单首15个保单年内提供相当于「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之基本保障额的100%的额外主要
严重疾病/身故保障。

n

如减低「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之基本保障额，此额外保障的保障额亦会按比例调整。「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不设
现金价值，并于（1）「首选健康保 500+ (10年缴付)」终止时、（2）于严重疾病保障总赔偿金额达100%基本保障额时或（3）保单
第15个保单周年日时终止，以较早者为准。

n

如保单符合指定条件，此额外保障更会提供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让阁下可于无需提供满意投保资料的情况下购买一份全新之严重
疾病保单。有关「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及其保证将来可保权益的详情可参阅产品册子及保单条款。以上摘要的身故保障不
包括「首选健康保 500+ 额外保障」之保障。

n

过往红利资料

https://corp.yflife.com/sc/Macau/Individual/Services/Useful-Information/Investment-Strategy

若阁下希望知道本公司过往派发红利的资料作参考用途，可浏览以上网址。

警告
n 除非阁下打算就已选择的缴付保费年期内支付全期保费，否则不应投保本产品。
n 如果阁下提早终止本产品或提前停止支付保费，阁下可能会蒙受重大损失。

声明

我确认已阅读及明白本销售说明文件所提供的资料，并已收到本计划的主要推销文件及相关的过往红利资料(如适用)。

此建议书由 建立 [联络电话: ]
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书编号 : 
列印日期: 03/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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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编号： 

 

 

首选健康保 500+计划补充资料(G03-PS500) 
准受保人姓名： 

 

 

顾问姓名： 

准保单持有人姓名： 

 

 

顾问编号： 

 

高达100%额外保障及保障证明将来可保权益 

于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成功投保「首选健康保500+」之美元保单，即可享高达100％的额外保障及保证将来可保权益。 

合资格保单的主要严重疾病/身故保障可获额外保障: 

投保年龄 额外保障4 

30岁以下 首15年额外100% 

30岁或以上 首10年额外60% 

于额外保障期满后，可享有「保证将来可保权益」，于无需提交任何投保资料证明的情况下，投保指定严重疾病保障基本计划。 

 

条款及细则 

1. 投保申请必须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优惠期」)递交并经万通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妥。 

2. 合资格保单必须为本公司优惠期内全新签发的「首选健康保 500+」之美元保单。 

3. 保证将来可保权益只适用于标准级别以及并无任何索偿纪录的保单。行使时，受保人必须符合当时适用的最高投保年龄及保单适

用的最低保障额及保费要求。按现行规定，最低保障额为 15,000 美元，而每年保费最低为 200 美元。 

4. 「额外保障」为额外的主要严重疾病保障/身故保障。投保年龄 30 岁以下之受保人首 15 年可享之额外保障相等于 100%基本保障额；

投保年龄 30 岁或以上之受保人首 10 年可享之额外保障相等于 60%基本保障额。  

5. 有关「额外保障」之条款及细则(包括不保事项)，请参阅相关保单文件。 

6. 请注意此优惠不适用于透过行使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而购买的「首选健康保 500+」之保单。 

 

以上优惠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于优惠期内或合资格保单获签发后的 90 天内，保单持有人或准保单持有人 / 受保人 (i)取消已递交的

相同类型计划的投保申请；(ii)于保单冷静期取消已批核的相同类型计划；(iii)因投保申请之跟进期限届满而被公司取消相同类型计划的

投保申请，及(iv)为已批核的保单，或于优惠期前已向本公司递交的保单申请，申请减低保费。本公司保留权利随时修改、增删或诠释

此细则内一切条款，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将以本公司的最终决定为准。 

 

声明: 本人已阅读并明白和遵守上述列明的条款和细则。 

 

 

 

 
 
 
 
 
 
 
 
 
 
 

     
准保单持有人签署  

 
 

顾问签署  

 

月／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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